标项一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1）

	
	1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广西主题馆整体设计搭建、展品布置运输项目
	1
	项
	2026年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2026年4月13日至1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关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率团参加本届消博会相关筹备工作，展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特优消费精品、创新性消费名品、中华老字号等，推动参展企业开拓市场、深化桂琼合作，推动“规则对接、产业联动、通道协同、AI合作”等项目落地生效，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实际，要求如下：

一、展会时间

2026年4月13日—18日

二、展会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市）

三、工作内容

负责广西主题馆整体设计搭建、展品运输和展馆布置工作；

1.设计及搭建

1.1海口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广西主题展馆初步设计，设计场馆效果图。具体要求如下：

（1）展位尺寸800㎡左右；

（2）设计需根据广西消费品特点设立若干主题，突出现代化，可以考虑用不同颜色划分区域，展现不同主题。主题须突出广西特色以及广西消费特色，如广西特色消费品、人工智能、民族风情等；

（3）设计方案、设计效果图保持一致，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

（4）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的要求，积极配合对已选定的设计方案根据展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调整，包括对内容、形式的再创意和重新设计。并按采购人最终确定的方案实施，所发生的设计修改或调整费用已经包含在竞标报价中，总合同价不变。

1.2搭建执行等

（1）根据设计效果图进行施工搭建，且需按照组委会要求进场搭建。

（2）搭建所用材料及工艺严格按照消防安全管理要求进行展示厅施工布展。

（3）搭建所用材料符合现有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有关要求，特装展台按消防要求配置合格、有效的水基型灭火器材。

（4）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避免安全隐患。

（5）装修搭建材料需对照国家水平，按照高标准、原则，确保展示厅呈现效果。

（6）搭建施工过程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有关要求安全施工（成交供应商为施工人员购买人身安全保险，进入施工现场人员需佩戴安全帽）。

2.展品组织

2.1组织联系企业产品参展，产品需是广西高端消费品，包含但不限：新能源汽车、广西高科技产品等。需完成展馆内展品陈列，分区陈列并保证产品丰富性（最终参展品牌由采购人确定）。

2.2参展商管理，现场秩序维护管理，配合活动期间展馆内所有相关活动。

2.3展品打包运输等工作。

3.活动策划组织

3.1时间：2026年4月13日16:00-17:00（暂定）

3.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广西主题馆

3.3内容：巡馆活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巡馆路线、流程画面设计修改、司仪及礼仪等。

3.4其他广西展馆配套活动，如企业主题推荐、产品推介、观众打卡互动等。

4.活动宣传

协助对接相关新闻媒体，做好消博会会展前、展中、展后以及广西配套活动的新闻稿件起草、组稿和宣传工作，组织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开展宣传报道。

四、如因其他不可抗力影响或2026年消博会推迟举办（以组委会正式通知时间为准）原因造成产生的费用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如采购人已拨付成交供应商费用，则成交供应商需无条件退回采购人。
	其他未列明行业

	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日历日内。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

	服务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要求
	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采购人遇到使用或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付款条件
	1.成交供应商按本项目采购合同履行完服务任务后，由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共同在《验收单》上由签字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

2.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发票和提供《验收单》向采购人提出剩余款项的付款申请；

3.票据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每次付款至少前【3】日，须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正式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因此顺延支付对应款项，且不构成违约。一旦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在收到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的通知之日起【1】日内开具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合法有效发票外，须向采购人支付不合格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后，采购人应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2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0%预付款。

5.成交供应商按验收流程要求通过最终验收后，双方签署项目验收报告或验收书，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付款申请书，并附验收书。采购人经检查单据合格且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与付款申请书上金额一致的合法有效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后，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尾款。

	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只要填报了一个确定数额的总价，无论分项价格是否全部填报了相应的金额，报价应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于本项目各项购买服务及相关服务等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所有价格、税、费。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服务，供应商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款以外的任何费用。

2.开票要求：按《关于进一步加强财税票证监管的通知》规定，向采购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能为旅行社发票；开票单位名称须与成交供应商名称一致。


标项二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1）

	
	1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广西主题馆后勤服务项目
	1
	项
	2026年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2026年4月13日至1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关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率团参加本届消博会相关筹备工作，展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特优消费精品、创新性消费名品、中华老字号等，推动参展企业开拓市场、深化桂琼合作，推动“规则对接、产业联动、通道协同、AI合作”等项目落地生效，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实际，要求如下：

一、展会时间

2026年4月13日—18日

二、展会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市）

三、工作内容

1.负责安排广西交易团工作人员证件办理、住宿、出行及协助广西交易团办理酒店入住、用车调度等事项。交易团团部所在酒店租用会议室4次。会议室需可容纳20人－50人。

2.租车服务

租赁50座大巴车2天3辆，50座大巴车5天3辆，7座商务车7天3辆，7座商务车5天4辆，7座商务车4天3辆，5座小轿车5天1辆。需列明超时 、超公里费，项目总费用不超合同金额。（要求：海口市区内每天每辆车8－10小时用车时限）。（具体根据参加人员调整用车需求）

3.代订广西交易团团部住宿服务

提供广西交易团代表人员的酒店方案。要求：

3.1 6天次会议用房。

3.2 酒店价格在350元/间/天以内（酒店选择要求：房价含早早餐、标明酒店名称、地址、酒店级别、酒店需配有会议室、此酒店可与采购人住宿不同，属于消博会推荐酒店（以官方网站公布名单为准），酒店级别不可低于网评三星酒店，不可为民宿或公寓酒店）。

3.3 酒店距离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距离约在25公里以内（车程40分钟以内，高峰期时间另行说明）。

3.4 只负责预订，由交易团每位代表人员入住当天自行与酒店结算。

3.5 开票要求：要求住宿酒店给每一次交房费的人员开具增值税住宿发票。

以上住宿、出行费用为广西交易团代表人员承担部分，不计入报价中，住宿代预订及出行安排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其他要求

4.1安排工作人员前期及会期服务。筹备阶段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4月19日，安排1-2名服务人员入驻采购人单位协助相关工作，展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4月19日安排7名服务人员全程（每天约8－12小时工作时间）协助广西交易团办理酒店入住和用车调度等相关事项。活动期间做好服务人员相关培训。

4.2制作及印刷手册不少于200册，为广西交易团提供打印等后勤保障服务。

4.3如因其他不可抗力影响或2026年消博会推迟举办（以组委会正式通知时间为准）原因造成产生的费用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如采购人已拨付成交供应商费用，则成交供应商需无条件退回采购人。。
	其他未列明行业

	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 个日历日内。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

	服务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要求
	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采购人遇到使用或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付款条件
	1.成交供应商按本项目采购合同履行完服务任务后，由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共同在《验收单》上由签字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

2.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发票和提供《验收单》向采购人提出剩余款项的付款申请；

3.票据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每次付款至少前【3】日，须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正式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因此顺延支付对应款项，且不构成违约。一旦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在收到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的通知之日起【1】日内开具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合法有效发票外，须向采购人支付不合格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后，采购人应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2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0%预付款。

5.成交供应商按验收流程要求通过最终验收后，双方签署项目验收报告或验收书，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付款申请书，并附验收书。采购人经检查单据合格且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与付款申请书上金额一致的合法有效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后，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尾款。

	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只要填报了一个确定数额的总价，无论分项价格是否全部填报了相应的金额，报价应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于本项目各项购买服务及相关服务等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所有价格、税、费。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服务，供应商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款以外的任何费用。

2.开票要求：按《关于进一步加强财税票证监管的通知》规定，向采购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能为旅行社发票；开票单位名称须与成交供应商名称一致。


